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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银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 年关联交易预

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公司 2025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及预计的 2026年度关联交易均建立

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未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关联方形成

依赖，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一、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2026年 4月 21日，天津银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 2025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关于预计公司未来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 2025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获得通过，关联董事谢志峰、谢铁根、谢辉宗回避表决；《关于预计公司未来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关联董事谢

铁根、谢辉宗回避表决。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1 日召开的 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确认公司 2025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预计公司未来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本着自愿、公平、

公允的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对

经营成果影响较小。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二、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接受关联关系人提供的劳务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上次预计发生额

注 1 上年实际发生额
注 2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单位（万元） 单位（万元）

接受关联人

提供劳务
谢栋臣 350 97.03 注 3

注 1：上次预计期间为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预计金额为 350

万元。

注 2：上年实际发生额指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 月 31日发生金额。

注 3：按上年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折算，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的关联交

易预计金额为 255.50万元，上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的差异为 105.79万元，发生额占折

算年度预计金额比例为 58.59%。因此，不存在预计金额与实际金额差异较大的情况。

三、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以往的关联交易发生情况及公司目前实际经营发展状况和预期 2026年

度将要发生的业务，公司董事会拟定了下述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下述额度范围内进行审批，本次预计的时间段为

2026年 5月 1日起至 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授权期限为：自 2026年 5

月 1日起至 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万元）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

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万元）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关联人

提供劳务
赵占生 350 0 0 0 无

四、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谢栋臣为公司谢铁根、谢辉宗之父。谢铁根、谢辉宗为公司董事，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构成关联关系。公

司与谢栋臣之间的运输服务合同已执行完毕，后续运输业务由赵占生承接。

赵占生为公司谢铁根、谢辉宗兄弟姐妹的配偶。谢铁根、谢辉宗为公司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构成关联

关系。

谢栋臣与赵占生拥有多辆运输汽车，能够满足公司日常生产过程中短途汽车

运输业务。谢栋臣与赵占生承接公司部分原料和产成品的汽车短途运输业务，负

责往返公司至铁路专用线运输原材料和产成品，以及少量近距离客户的产成品送

货业务。该部分运输业务线路短且装卸货等待的时间较长，车辆需要及时响应公

司的业务需求，双方根据市场行情协商确定运输价格。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谢栋臣与公司签订的《汽车运输业务协议》已执行完毕，后续运输业务由赵

占生承接。

赵占生为公司提供往返于铁路专用线和短途运输业务，通过与多家非关联方

运输单位咨询，短途运输价格约为 80元/吨。结合公司实际运输需求和安全、稳

定等方面的考虑，短途运输价格约定为 80元/吨。目前关联人提供的往返储存库

的运输费用约为 13元/吨。货款结算采用月度结算方式，以银行支票支付运输费

用。

公司（甲方）与赵占生（乙方）签订《汽车运输业务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主要条款如下：

1. 签订日期：2026年 4月 21日

2. 协议的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2.1 协议的有效期为自 2026年 5月 1日起至 2029年 5月 1日，协议自以下

各项条件均满足时生效：

（1）甲乙双方签署协议；

（2）甲方董事会表决通过协议项下关联交易事宜。

2.2本协议有效期届满之前一个月，甲乙双方应协商确定本合同有效期续展

事宜。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接受关联关系人提供的运输服务，该作价以市场

价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关联交易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公司发展的实际需求，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关联交易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

影响，公司未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未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天津银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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